关于进一步加强供水燃气设施安全保护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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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住建局、高新区建管办，供水、燃气企业，各有关单位：
去年以来，我市发生了多起施工损坏城市供水燃气设施事件，严重影响了城市安全运行。为坚决打击损坏城市供水燃气设施的违法行为，压实各方责任，切实保护供水燃气设施安全，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涉及供水燃气设施作业的各方主体责任
    1、建设单位在项目立项前，应到市城建档案馆或管线权属单位查询施工现场及毗邻区域内供水燃气管线及附属设施档案资料；如因历史久远、地形地貌变化等原因导致燃气、供水管线资料不齐全或管线位置难以判断的，在管线权属单位的指导下，应委托勘测单位对地下情况进行探测或采取其他方式形成地下管线调查报告。施工中建设单位现场代表应加强现场检查，督促参建各方落实保护责任，对执行保护措施不力的及时制止，并按照合同约定对相关方给予相应处罚。
2、勘察设计单位在地勘作业前，要主动与相关管线权属单位联系，获得地下管线资料。必要时须采取人工开挖探槽方式确认地下管线的埋深及走向，确认后方可作业。作业过程中，现场安全人员应进行旁站，确保万无一失。
    3、施工单位要依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地下管线资料，制定管线保护专项方案及突发事故应急预案，明确安全保护责任和安全保护措施，责任明确到人。在项目进场施工前，要提前通知管线权属单位到场指导。在开挖基础土方等可能危及地下管线安全的施工时，要提前通知供水、供气企业到场，按照供水、供气企业出具的安全告知书给定的管线位置图进行施工，严禁在地下管线两侧1.5m以内进行大型机械作业。
    4、监理单位要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管线保护技术措施、管线保护专项方案等进行审查，将管线保护纳入监理规划及旁站方案。在施工中涉及开挖供水、供气管线附近或管线交界处时，要加大监理频次和时间。加强对施工单位管线保护专项方案实施情况的监督。
5、若发生供水燃气管道损坏的，涉事方要在第一时间报告管线权属单位并做好现场应急处置，积极配合抢修工作，承担抢修费用，严防次生事故发生。
6、需要拆除、改动、迁移市政供水燃气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向管线权属单位提出申请，管线权属单位报经供水燃气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二、严格落实供水燃气设施权属单位的保护责任
1、应当在管线及附属设施保护范围内，设置设施保护标识。项目建设涉及管线作业时，权属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无偿提供详细的管线资料，指导形成地下管线调查报告。
    2、施工前，应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到场进行交底，向建设、施工和监理单位递交安全告知书，主动提出与建设单位签订管线安全保护协议，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其他与管线安全保护无关的要求。 
3、要做好安全监护，严格执行管线巡查制度，建立管线巡查台账，定期对管线设施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
4、施工中，要按照建设单位的需求，合理配备现场技术人员和设施配备。根据供水、供气管线定位点进行现场放点，明确地下供水、供气管线路由走向及深度；出现无法明确管线具体位置的情况，由施工单位人工开挖探沟，管线权属单位应采用探测仪器确定位置，采用喷红漆、拉警示带、插彩旗等方式，为施工单位明示管位，订立安全警示标识。
5、施工中，安排技术人员现场旁站，发现问题及时制止。发现建设单位未签订或拒绝签订管线安全保护协议、施工单位未制定管线及附属设施保护方案、监理单位未审查方案或督促执行的，应向行业主管部门报告。
6、发生供水燃气管道损坏的，供水燃气企业要在第一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半小时）报告行业主管部门，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三、严厉打击损坏供水燃气设施的行为
1、纳入对供水燃气企业日常考核内容。将供水燃气企业未指定巡线人员开展管线监护巡查或未派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未建立管线损坏应急预案及组织演练、未向城建档案馆报送或更新管线资料等不履行管线权属单位职责的行为，列入日常考核扣分事项。因管理不善，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或严重危害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依照《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处理。
2、实施行业诚信管理。对挖断地下管线，造成大范围市民投诉或停水、停气的；擅自占压、改装、迁移或者拆除城镇燃气、供水设施；建设单位未向施工单位提供地下管线资料，或未组织地下管线单位开展技术交底的，或未与管线单位签订管线保护协议的；地勘作业前未查明管线现状，妥善保护地下管线，或未同供水供气企业商定并落实管线保护措施，施工作业导致管线挖断的；监理单位未督促施工单位制定地下管线保护专项方案的，按照《宜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信用管理办法》（宜市住建文[2021] 13号）规定，扣减诚信分。
3、加强对破坏供水燃气设施的执法监督
（1）各级住建部门和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要依据职责分工，加强对项目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涉及供水燃气设施施工的监督检查力度，加大重要工序的监督抽查抽测频率，将安全文明施工作为监督的重点。对建设单位不查询管线资料、不组织施工前管线交底，勘察、施工单位野蛮施工，监理单位失职的，责令限期改正；造成较大影响的，按照相应法律法规和规定处理，并记入不良行为记录扣减诚信分，同步移交城管部门开展行政处罚，并予以通报批评和公开曝光。
（2）对未与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进行作业；擅自拆除、改动市政燃气设施的；对建设单位未会同施工单位制定保护方案等影响燃气设施安全活动的，按照《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进行处罚。
（3）对擅自占压、改装、迁移或者拆除城镇供水设施的，按照《湖北省城镇供水条例》第五十一条进行处罚。
（4）对在供水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危害供水设施安全活动的，按照《湖北省城市供水管理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处罚。
（5）对施工单位未采取专项防护措施对地下管线造成损害的，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进行处罚。
（6）对破坏供水、燃气等公共设施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移交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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